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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三次会议
2019年11月25日至29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footnoteRef:2]*项目5(a) (三) [2: * UNEP/MC/COP.3/1。]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添汞产品以及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制造工艺：协调制度编码
基于协调制度框架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办法
		秘书处的说明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关于协调制度编码的MC-2/9号决定中，请秘书处与产品伙伴关系合作并与相关组织磋商，结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汞伙伴关系（产品中的汞伙伴关系领域）制定的协调制度倡议的调查结果，提出用海关编码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公约》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办法，包括可能对其进行协调统一的办法。该决定请秘书处向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分发报告草案以征求意见，结合收到的评论意见修订报告草案，并将该报告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 针对上述要求，秘书处与产品伙伴关系合作并在专家顾问意见的支持下编写了一份报告草案。产品伙伴关系在5月底至6月初的一周时间里对报告草案提出评论意见。然后将报告草案上传到公约网站以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1日，随后再由秘书处与产品伙伴关系磋商，结合收到的评论意见进行修订。报告的执行摘要载于本说明的附件。报告全文载于UNEP/MC/COP.3/INF/12号文件。
		建议缔约方大会采取的行动
3. 缔约方大会不妨审议所提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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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于协调制度框架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办法的报告摘要
		概述
[bookmark: _Hlk15919054]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的MC-2/9号决定请秘书处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汞伙伴关系产品领域（产品伙伴关系）合作，并结合产品伙伴关系制定的协调制度倡议的调查结果，提出用海关编码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公约》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可能办法，包括可能对其进行协调统一的办法。因此，本报告提供关于该事项的背景资料，并提出与协调制度框架相一致的各种办法，供缔约方以及非缔约方考虑。
	一、	海关编码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又称协调制度（HS））是对贸易商品进行分类的国际标准命名法。协调制度于1988年生效，此后一直由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独立政府间组织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负责制定和维护[footnoteRef:3]。截至2019年5月，已有211个国家、地区以及海关和经济联盟采用了协调制度，使其成为全球公认的有效制度。协调制度分为21类，再细分为96章。96章下再细分为大约1 200个目和5 400个子目，用于对产品进行更详细地描述。然而，协调制度的目前的详细程度通常不足以区分非添汞产品与添汞产品。 [3:  www.wcoomd.org/en/topics/nomenclature/overview.aspx。] 

一个基本的协调制度编码由最多六位数组成。《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缔约方商定将最多六位数级的协调制度命名法用于章、目和子目，包括相关的法律注释。这一级的协调制度编码由海关组织负责管理，并依据海关组织的提交和批准流程，每五年或六年进行一次修改。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所有国家都使用相同的六位数命名法[footnoteRef:4]。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单方面修改或创建大于六位数的海关编码，通常将其用于关税和统计目的。大多数采用协调制度的国家都制定了实施大于六位数的海关编码的程序。 [4:  unstats.un.org/unsd/tradekb/Knowledgebase/50018/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s-HS。] 

研究表明，各国使用大于六位数的协调制度编码的最常见情况是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出于征收关税目的而使用，主要做法是创建八位数的“关税”编码。同样，可以出于统计和其他目的创建十位数或大于十位数的海关编码，有时是应海关组织的建议而创建。按产品伙伴关系的设想，缔约方之间有可能在八位和十位数级开展合作，目的是获得更好的贸易数据，用以对非添汞产品与《水俣公约》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进行区分。
	二、	海关编码调查
在开展了相关的背景研究后，产品伙伴关系力求确定《水俣公约》缔约方对于提升海关编码，从而为完善附件A产品数据提供潜在资料来源，以支持执行《公约》及MC-2/9号决定的意向水平。
[bookmark: _Hlk15744179]2018年7月，在协调制度倡议之下，向出席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所有国家政府的代表发送了一份简短的在线调查。（在线调查可查阅UNEP/MC/COP.3/INF/12号文件所载报告全文的附录F。）在回应调查的40个国家中，有39个国家支持协调制度倡议。有一个国家没有表示支持，但不清楚其是否回答了调查问卷的所有问题。
七个回应调查的国家表示，它们已经采取行动，通过海关编码更好地识别附件A产品。这七个回应的国家识别出的最常见的附件A产品类型包括较容易在视觉上识别的产品或添汞量较高的产品（即电池、开关/继电器、灯具和测量设备）。
	三、	后续研究和磋商
按照缔约方大会规定的任务，后续研究工作包括与具有协调制度框架领域的专门知识及（或）曾经参与制定有针对性的海关编码的各类利益攸关方开展磋商。如报告全文第4章和与之有关的各附录所述，对下文列出的各种问题以及《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所采用的各种办法进行了审查，还对个别国家为满足《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泰国）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乌拉圭）要求而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审查。
	现有的添汞产品海关编码
	创建和核准新海关编码的流程
	添汞产品海关编码的
协调统一

	· 查明关于各国海关编码的在线资料来源
· 查明各国专门用于识别添汞产品的海关编码（大于六位数）
· 指出各国可能已经对同一种添汞产品使用不同海关编码的情况
	· 了解在为此目的修改或增加海关编码方面的国内制约因素
· 了解创建和核准新六位数编码的流程，以及在各种多边环境协定中的使用方式
· 说明创建和核准大于六位数的新编码的流程
· 确保新海关编码具有适当定义和措辞
	· [bookmark: _GoBack]按照MC-2/9号决定的要求审议各种办法，包括可能对《公约》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编码进行协调统一（包括通过区域组织或国家当局）


	四、	附件A产品
根据《公约》第4条，附件A第一部分所列的添汞产品一般被禁止制造、进口和出口，除非缔约方根据第6条特别登记了豁免。目前附件A第一部分列出了九个产品类别，涉及电池、开关和继电器、灯具、化妆品、农药、杀菌剂和防腐剂，以及测量设备等。《公约》还要求缔约方在国内采取措施，逐步减少附件A第二部分所列的牙科汞合金的使用。
附件A所列的一般产品类别大多已经被纳入海关组织命名法的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但协调制度通常不够详细，无法区分添汞与非添汞产品。报告全文的第5章概述了许多适用的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报告全文的附录H和附录I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五、	根据MC-2/9号决定提出的办法
MC-2/9号决定请秘书处提出用海关编码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公约》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可能办法，包括可能对其进行协调统一的办法。为此，确定了识别和区分非添汞产品与添汞产品的四种基本办法：
	A.	根据既定的海关组织流程制定国际统一的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
如报告全文第2.2节所述，使用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来区分添汞产品与非添汞产品，可以依托海关组织的既定架构和正式程序（例如管理原产地规则和监测受管制货物的程序）。按照协调制度的惯例，这种办法意味着“自动”实现国际协调，因为根据海关组织的流程，所有使用协调制度的国家都有义务使用相同的协调制度编码。
	B.	制定大于六位数的统计编码
如报告全文第2.5节所述，制定大于六位数的统计编码用于识别和区分添汞产品与非添汞产品，可以使各国政府和各区域实体能够自发地在现有的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上添加两位或更多位数（通常总共为八位至十位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制定这些统计编码，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协调统一程度。
	C.	将上述两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将较正式的六位数办法（如上文A节所述）与较动态的大于六位数的办法（如上文B节所述）结合起来，是另一种前进方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开发大于六位数的临时统计编码，然后根据海关组织的正式程序创建六位数协调制度编码，最终取代部分或全部临时编码。
	D.	不在《公约》下探讨新海关编码
这种办法旨在鼓励缔约方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现有工具和资源，以执行《水俣公约》针对附件A所列添汞产品的各项规定。若选用这种办法，可以鼓励缔约方以其认为最佳的方式单独或协作开展工作，制定和使用海关编码以及任何其他工具，如监管条例、监测程序、标签要求，或增加海关编码的信息，以确保海关和市场监督部门充分了解针对添汞产品的进出口限制。
关于这四种办法的进一步信息可参阅报告全文的第6章，该章针对几个并非相互排斥的因素（包括可行性、复杂性和实施时间）对每种办法加以说明。
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的MC-2/9号决定还要求在报告中提出对附件A所列产品的海关编码进行协调统一的可能办法，其中“协调统一”意味着所有缔约方对相同的添汞产品使用相同的编码。然而，就上述的前三种办法而言，协调统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且与正在考虑的问题（即制定六位数或是大于六位数的海关编码）密不可分。如果请海关组织制定协调编码（即六位数编码），则所有缔约方都有义务在协调制度下采用这些编码。另一方面，对于大于六位数的自愿性统计编码，有可能实现不同程度的协调统一，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办法。

	
	
	
	
	



2
image1.wmf

image2.png
\\“Vvyu

>




